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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签订运维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来民生、中来智联拟签署运维合同事项已经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上海源烨预移交中来民生、中来智联进行运维

服务的电站总容量为 3GW，按照本次拟签署的合同约定，预计应收取运维费用约

1.3 亿元。后续运维费用将以上海源烨移交运维的电站总容量进行实际结算为准。 

除此以外，公司与上海源烨未发生同类型其他运维服务业务。另，经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自2021年起与上海

源烨开展分布式光伏电站EPC业务合作，2023年前三季度公司与上海源烨累计开

展分布式电站EPC业务金额约为38.42亿元。 

3、本次拟签署的合同履约期限较长，履约过程中存在光伏行业市场发展情

况、政策环境情况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合同变更、提前终止等情形，具

体详见本公告“五、《运维合同》的风险防范措施”。 

以上特别提示，敬请广大投资者仔细阅读，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苏



州中来民生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来民生”）、中来民生全资子公司中来

智联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来智联”）拟与上海源烨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源烨”）、上海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能科”）

签署《分布式光伏电站委托运行维护、检修合同》（以下简称“《运维合同》”

或“合同”），中来民生和中来智联作为联合体（以下将“中来民生和中来智联”

合称“中来联合体”）承接上海源烨委托的光伏电站移交生产后的运行维护、检

修服务、协助照管服务，服务期限自每户电站移交生产之日起计算二十年或二十

五年，并在服务期内收取服务费用。 

（二）公司副总经理邱国辉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上海源烨的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签订《运维合同》

构成关联交易。 

（三）2023 年 10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9票赞

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签订运维合同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此项

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上海源烨工商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源烨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HHHK86Y 

法定代表人：张城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前裕公路199号（上海裕安经济小区） 

成立日期：2021年 3月 10 日 



注册资本：169599.29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光伏发电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

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上海源烨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5,224.98 44.3545 

2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62,135.03 36.6364 

3 苏州中来民生能源有限公司 32,239.28 19.0091 

合计 169,599.29 100 

上海源烨控股股东为上海能科，上海能科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上海源烨主要业务发展情况、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上海源烨成立于2021年3月10日，主要投资分布式光伏项目，2021年至今主

要与中来民生、中来智联开展分布式EPC业务合作。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日 2023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6,323,909,934.44 11,634,924,498.65 

负债总额 4,479,156,782.83 9,481,157,171.19 

净资产 1,844,753,151.61 2,153,767,327.46 

项目 2022 年度 2023 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 527,301,350.00 801,519,920.84 

利润总额 150,219,302.77 280,153,907.74 

净利润 118,047,778.12 209,609,999.81 

（四）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上海源烨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

https://www.qixin.com/company/0e6a5fa4-2092-43ff-94f4-991dd10b8392


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上海源烨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国资控制企业，

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经中来联合体进行成本收益测算和敏感性分析，并结合当

前市场合理价格区间，经双方协商谈判达成，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运维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运维电站范围 

1、签约时上海源烨与中来联合体已开展运维服务的电站； 

2、后续中来联合体开发达到约定的移交生产条件的电站。 

（二）运维服务期限及服务内容 

1、每户电站的具体运维服务期限自该电站达到移交生产条件后起算，期限

根据上海源烨与农户约定的电站运营期限而定，自移交生产之日起二十或二十五

年。 

2、运维服务内容为对运维范围内电站的所有设备设施和相关的附属物提供

运行维护、检修服务、协助照管等服务。 

（三）运维费用及支付 

1、运维服务费用：2022 年 3 月 31 日 24:00 以前并网的电站的运维服务费

用（含税）前 5 年（5个完整年度）为 0.03 元/W/年，后续运维服务费用（含税）

为 0.04 元/W/年；2022 年 4 月 1 日 0:00 时后并网的电站的运维服务费用（含税）

为 0.04 元/W/年。 

2、磋商机制：每满五年可启动运维费用价格磋商机制，双方对于磋商后的运

维费用达成一致的，则按照磋商后的价格继续履行；无法达成一致的，则将适用

合同解除的相关约定，详见违约条款。 

3、费用支付 



中来联合体按季度向上海源烨提交运维服务费用支付申请以及工作资料，上

海源烨将在审核后支付该时段运维费用的 95%，剩余 5%作为该运维年度的考核保

证金，在运维年度考核期满后支付。 

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上海源烨预移交中来联合体进行运维服务的电站总

容量为 3GW，该运维费用在满足上述付款条件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四）考核及违约责任 

上海源烨有权对中来联合体就各户光伏电站项目提供的运维服务进行考核，

考核内容包括运维考核、发电量考核、安全管理考核、生产管理考核等，考核金

额总计不超过当年度运维服务费用的 20%。其中，15%为发电量考核，5%为其他运

维服务及生产管理等考核。 

合同履行期间，除不可抗力、协商一致等原因解除合同外，任一方单方解除

合同的（包括服务期限内任一方提出运维服务费用变更，但双方未达成一致的），

需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其中：中来联合体的违约金按照解约当年及前一年（共计两年）应收取的运

维服务费用乘以一定的违约比例计算，向上海能科支付。违约比例根据移交生产

后的时间年限划定，1-7年从 90%逐级递减至 40%，第 8年及以后为 30%。 

上海源烨的违约金按照解约当年及前一年（共计两年）应支付的运维服务费

用的 10%计算，向中来联合体支付。对于运行期限满 10 年且经过大修的电站，考

虑更换逆变器、并网箱等实际费用进行调整。此外，如上海源烨未及时履行付款

义务，每逾期 1 日，应向中来联合体支付未付款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违约

金。如上海源烨应支付的各项违约金数额累计达到当年度运维费总额 20%时，中

来联合体有权终止合同，并有权要求上海源烨赔偿一切损失。 

五、《运维合同》的风险防范措施 

本次拟签署的合同履约期限较长，履约过程中存在光伏行业市场发展情况、

政策环境情况等诸多不确定因素，为防范风险，公司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1、现阶段，公司对于合同的履行已结合履约成本可能上涨、可能承担的违约



责任等潜在风险做了充分的成本收益测算和敏感性分析，认为本合同的履行风险

整体可控。 

2、后续公司将以年度为周期，固定进行运维合同毛利率水平测算，并对运维

工作、履约能力进行总结评价及下一年度的成本及毛利预测；同时动态实时监控

运维合同的毛利率水平，在材料及人力成本发生变动时，及时进行运维收益率测

算及成本预测、收益率预测。在预期发生损失或履约条件和收益率发生较大变动

前，及时与上海源烨进行沟通，协商采取合同变更、提前终止等措施，维护公司

及投资者利益。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2021年以来为上海源烨提供分布式光伏电站EPC服务，本次上海源烨

委托运维的电站主要为公司EPC业务交付的电站。中来联合体具有太阳能光伏系

统项目运营维护相关经验且具备太阳能光伏电站运营和维护相应资质，本次交易

有利于拓展公司光伏电站运维业务。 

上海源烨为国资控制企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签订合同

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

赖，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来民生、中来智联接受上海源烨委托开展光伏电站运

行维护、检修工作，符合双方开展分布式光伏项目合作的正常需求。上海源烨为

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

定价原则，未发现有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未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

们一致同意将《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签订运维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1）《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签订运维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

议前，已经过我们事前认可。 

（2）董事会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履行了审批决策程序，程序合法合规，决议合法有

效。 

（3）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来民生、中来智联作为联合体，接受上海源烨的委托

开展光伏电站运行维护、检修工作，符合双方开展分布式光伏项目合作的正常需

求，有利于拓展公司光伏电站运维业务。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

价原则，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一致同意控股子公司拟签订运维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0 月 31 日 


